
长春大学教务处关于开展 2013 届本科生毕业设计 

（论文）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： 

        为了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进展情况，保证学生顺利完成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，根据我校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程及工作安排，决定于 5

月 14 日－5 月 24 日进行 2013 届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工作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    一、检查的基本要求 

        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由教务处进行总体部署，由各学院按照长大教字

[2005]8 号《长春大学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管理规定》文件的要求组织进行检

查。 

        二、检查内容 

        （一）毕业实习 

        1．毕业实习指导教师指导记录。 

        2．学生毕业实习报告或社会调查报告。 

        3．毕业实习成绩和实习总结。 

        （二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 

        1．学生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手册》填写情况； 

        2．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书和进程计划完成情况,包括查看学生的调研

报告、文献阅读及外文资料翻译、方案分析报告、论文提要、有关图纸、计算说

明、实验报告等，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并加以解决； 

        3．学生的工作态度及工作进程、出勤、纪律等原始材料情况，检查指导教



师到位情况； 

        4．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初稿写作和完成情况，以及指导教师的指导情况； 

        5．学生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及解决办法； 

        三、检查办法 

        学院自查。学院自查分指导教师、系（教研室）、学院三个层次进行。通过

自查，收集和审核相关信息，并进行汇总分析，形成院、系两级自查报表及工作

总结。其中《长春大学 2013 届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表》留院归档

备查，各学院《长春大学 2013 届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学院统计表》、

《2013 届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工作总结》书面材料及电子文档请

于 5 月 29 日前上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。 

        各院应高度重视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中期检查工作，成立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中期检查工作领导小组，积极开展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

34 号）的教育学习活动，根据本单位实际制定具体的检查办法和措施，对每个学

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进程状况和指导教师的指导情况进行全面检查，对存在的

问题要认真研究，采取切实措施，确保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，防止出现学位论

文作假行为。（相关表格在教务处网站下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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